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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惠南镇城运智能化提升租赁服务

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MB2F00438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 

乙方：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发展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地址：博云路 111号 208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203 

电话：15821008712 电话：021-50273306 

传真： 传真：021-50800958 

联系人：吴月华 联系人：刘雪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之规定，本合同当事

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服务的内容、要求、服务质量等详

见合同附件。 

2. 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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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2026年惠南镇城运智能化提升租赁服务   

 2、 服务内容：提供全面、高效、可靠的维护管理服务，确保弱电系统、物联设备

的正常运行，减少设备故障和停机现象，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最大程度地降低维修成本和

维修频次，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弱电系统、物联设备日常

巡检、故障排除与修复、设备维护与更新、技术支持与咨询等。 

1 二、承包形式：包工包料、包安全、包质量、包文明施工、包进度。 

2．1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2695800 元整（贰佰陆拾玖万伍仟捌佰元整）。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

用。 

2．2服务地点 

惠南镇 

2．3服务期限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 

3．质量标准和要求 

3．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制造厂家企业标准确定，上

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标准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

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3．2 乙方所交付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安全、环保、卫生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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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利瑕疵担保 

4．1 乙方保证对其交付的服务享有合法的权利。 

4．2 乙方保证在服务上不存在任何未曾向甲方透露的担保物权，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

权等。 

4．3 乙方保证其所交付的服务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权利。 

4．4 如甲方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验收 

5．1 服务根据合同的规定完成后，甲方应及时进行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服务验收。乙方应

当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交验收通知书，甲方在收到验收通知书后的 10个工作日内，确定具

体日期，由双方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完成服务验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

对此乙方应当配合。 

5．2 如果属于乙方原因致使系统未能通过验收，乙方应当排除故障，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同时进行试运行，直至服务完全符合验收标准。 

5．3 如果属于甲方原因致使系统未能通过验收，甲方应在合理时间内排除故障，再次进行

验收。如果属于故障之外的原因，除本合同规定的不可抗力外，甲方不愿或未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验收，则由乙方单方面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报告提交甲方，即视为验收通过。 

5．4甲方根据合同的规定对服务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取发票并签署验收意见。 

6．保密 

6．1如果甲方或乙方提供的内容属于保密的，应签订保密协议，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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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付款 

7．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单位：元）。 

7．2 本合同款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7．2．1付款内容：（分期付款） 

7．2．2付款条件： 

款项名称 拨付项目进度款时间 占合同总造价百分比 

预付款 合同签约后 30日之内 30% 

进度款 项目完成且通过甲方验收后 30% 

尾款 审价完成后按审定价结清尾款 40% 

8．甲方（甲方）的权利义务 

8．1、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对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服务事

项，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加急提供服务，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8．2如果乙方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

准的，造成的无法正常运行，甲方有权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果乙方不支付，甲方有权在支付乙方合同款项时扣除其相等的金额。 

8．3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或延误服务的原因，使甲方有关或设备损坏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进行经济赔偿。 

8．4甲方在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乙方创造服务工作便利，并提供适合的工作环

境，协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 

8．5当或设备发生故障时，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有关发生故障的相关信息，以便乙方及时

分析故障原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故障，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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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如果甲方因工作需要对原有进行调整，应有义务并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乙方涉及

合同服务范围调整的，应与乙方协商解决。 

9．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9．1乙方根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甲方在合同服务范围外增

加或扩大服务内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其相应的费用。 

9．2乙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满足甲方对服务质量的要求，有权利要求甲方提供合适的

工作环境和便利。在进行故障处理紧急服务时，可以要求甲方进行合作配合。 

9．3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服务质量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9．4由于因甲方工作人员人为操作失误、或供电等环境不符合合同设备正常工作要求、或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设备损毁，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9．5乙方保证在服务中，未经甲方许可不得使用含有可以自动终止或妨碍系统运作的软件

和硬件，否则，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9． 6乙方在履行服务时，发现存在潜在缺陷或故障时，有义务及时与甲方联系，共同落实

防范措施，保证正常运行。 

9．7如果乙方确实需要第三方合作才能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应事先征

得甲方的同意，并由乙方承担第三方提供服务的费用。 

9．8乙方保证在服务中提供更换的部件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如果或证实服务是有缺陷

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甲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第 10 条规定以书面

形式向乙方提出补救措施或索赔。 

10．补救措施和索赔 

10．1 甲方有权根据质量检测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向乙方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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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在服务期限内，如果乙方对提供服务的缺陷负有责任而甲方提出索赔，乙方应按照甲

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根据服务的质量状况以及甲方所遭受的损失，经过买卖双方商定降低服务的价格。 

（2）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七天内，根据合同的规定负责采用符合规定的规格、质量和

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来更换在服务中有缺陷的部分或修补缺陷部分，其费用由乙

方负担。 

（3）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十天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如

果乙方未能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十天内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按照上述规定的任何一

种方法采取补救措施，甲方有权从应付的合同款项中扣除索赔金额，如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

的，甲方有权进一步要求乙方赔偿。 

11．履约延误 

11．1 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11．2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服务，甲方有权没收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或解除合同并

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11．3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

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

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期提供服务。 

12．误期赔偿 

12．1除合同第 13条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甲方可以应付

的合同款项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天）赔偿延

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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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

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13．不可抗力 

13．1 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担

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13．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

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

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13．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

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14．履约保证金 

14．1在本合同签署之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一笔金额为元人民币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

金应自出具之日起至全部服务按本合同规定验收合格后三十天内有效。在全部服务按本合同

规定验收合格后 15日内，甲方应一次性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 

14．2履约保证金可以采用支票或者甲方认可的银行出具的保函。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所需

的有关费用均由其自行负担。 

14．3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则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得到补偿。履约

保证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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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争端的解决 

15.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

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可以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提请调解。 

15．2 调解不成则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 

15．3 如仲裁事项不影响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则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

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6．违约终止合同 

16．1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

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 

（2）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16．2 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由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17．破产终止合同 

17．1 如果乙方丧失履约能力或被宣告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

同而不给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补救措

施的权利。 

18．合同转让和分包 

18.1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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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合同生效 

19．1 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并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19．2 本合同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0. 合同附件 

20. 1 本合同附件包括： 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 

20. 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0. 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21．合同修改 

21．1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

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22.补充条款（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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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通过提供灵活、便捷的租赁服务，为本次惠南镇数字化社区建设项目提供了更加灵

活和可靠的经营方式，有助于降低办事成本、提高处置效率，从而推动惠南镇数字化社区的

发展和升级，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1、租赁无人机机场 6 台、无人机飞控平台 1套、无人机数据处理平台 1套、无人机技术

服务（驻场人员）2 人、无人机 AI比对服务 1项，可完成对惠南镇 7*24小时、全时段、全

天候无人值守作业。 

2、拟在惠南镇部分小区内建设租赁高空抛物相机，共 16套，通过智能化自动推送采集的

违法视频，可作为智能回溯的证据。 

3、本针对垃圾偷倒点拟在各重要路段和路口建设 4G网络高清红外摄像机，共 78台，建

成后的视频图像画面统一在城运中心进行集中管理，再由对应村、居委管辖范围进行分发管

理。 

4、本项目通过增配专用设备及路由接入 4个大型商超(浦东商场、禹州广场、世纪联华、

豪布斯卡步行街)的主要监控，筛选主要通道出入口、电梯厅、消防通道的视频画面传输至

城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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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惠南镇重点监管道路等特殊监管区域利用数据采集车辆(采集设备

由第三方提供)定期巡逻、建立影像历史资源库。定期对指定道路(及周边街面)进行全景数

据采集，使用专业数据采集设备(第三方提供)进行数据采集与上报服务，服务区域为惠南镇

全域，对监管区域路段进行周期性动态监管提供数据采集。 

二、服务内容： 

1、高空抛物监控服务 

(1)租赁服务 

需在惠南镇小区内部署高空抛物相机共 16 套。由前端高空抛物检测摄像机和后端管理软

件两部分构成。前端设备负责视频的采集，后端管理软件负责对整个架构设备的管理。 

(2)点位分布 

惠南镇高空抛物部署点位 

序号 监控点名称 所在区域 

1 听潮豪园 29号楼 听潮豪园 

2 听潮豪园 32号 听潮豪园 

3 华钜御庭 3期 6号楼 华钜御庭三期 

4 远洋万和四季 43号楼南 远洋万和四季 

5 民乐城丽园南园 40号 丽园南园 

6 丽水雅苑南苑 3号楼北 丽水雅苑南苑 

7 丽水雅苑南苑南 丽水雅苑南苑 

8 汇雅苑北苑 8号楼南 汇雅苑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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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汇雅苑北苑 10号楼南 汇雅苑北苑 

10 汇雅苑北苑 1号楼北 汇雅苑北苑 

11 浦东新区拱川路 411弄 1号 101室 北 拱川路 411弄 

12 浦东新区拱川路 411弄 1号 101室 南 拱川路 411弄 

13 秀苑东苑 4号 秀苑东苑 

14 秀苑东苑 2-3号 秀苑东苑 

15 文竹苑北苑 11南 文竹苑北苑 

16 文竹苑北苑 13南 文竹苑北苑 

(3)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含提供高空抛物专用相机、监控支架、接入层交换机、硬盘录像机、硬盘、线

缆、监控立杆、网络跳线、光纤收发器、防火墙、后端服务器设备，确保高空抛物视频采集。 

2、无线监控 

(1)租赁服务 

需针对垃圾偷倒点拟在各重要路段和路口建设 4G网络高清红外摄像机，共 78台，建成后

的视频图像画面统一在城运中心进行集中管理，再由对应村、居委管辖范围进行分发管理。 

(2)垃圾偷倒+积水点点位分布 

序号 路名地址 具体安装位置 

1 六灶港（五灶港路） 城南村 1447号西 50米河道旁绿化带内 

2 旧盐港（汇成路 392号东 135米） 汇成路 392号东 135米北侧电信杆 

3 678组河（大川公路/惠园路交界口往东 100大川公路/惠园路交界口往东100米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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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侧） 

4 

城南村 1252 号 18组主路口（鸿园坊东侧小

道） 

宣黄公路往南 80米绿化带（靠鸿园坊东

围墙） 

5 汇成路 166弄 11号 汇成路 166弄 12号西侧围墙 

6 听潮南路 521弄 19附近 听潮南路 521弄 11号西侧 20米电信杆 

7 农工村，自建房底楼 南汇第四中学东南侧围墙 

8 金梅雅苑 金梅雅苑地下车库 

9 少年路 14号实验幼儿园 少年路 1号幼儿园西侧电力杆 

10 三角街（南侧）光明医院东侧 惠南镇三角街 43 号南侧电力杆 

11 凤凰城南侧拱极路 2568号 凤凰城南侧消防通道 

12 海燕二村 38号单元门 

13 锦绣汇丽苑大门口迎薰路 小区门口 

14 听悦路 1101号 民乐城丽园南园 12幢西侧绿化带 

15 听悦路 1205号 民乐城丽园北园 21幢西侧绿化带 

16 民乐城惠益绿苑-东苑（拱晨路 256 弄） 1号楼非机动车库 

17 听潮路拱晨路 交界口东监控杆 

18 南雅苑人民东路 2785，2729，2835号 电力杆 

19 供贸小区，东门 399弄(东门路 48 号) 东门 399弄(东门路 48号)电力杆 

20 莎海惠晨苑 莎海惠晨苑地下车库 

21 南团公路布鲁斯二期西门口 布鲁斯二期西门口 

22 兴东佳苑惠南镇拱极路 3058弄 兴东佳苑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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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东路 759弄 31支弄康达公寓 9号楼非机动车库 

24 

惠南镇拱北路 989号—1098号（兴东佳苑与

颐景园交界处） 

拱亮路/梅花鹿交界往南 50m电信杆 

25 惠南镇梅花路黄家宅 梅花新邨北门外电力杆 

26 梅花路 235弄金梅雅苑惠南镇梅花路 219弄 东门出口非机动车库 

27 康达公寓 康达公寓地下车库 

28 梅花路 169弄惠南镇梅花路 169弄 紫藤苑北侧群房西北角 

29 16号线地铁站惠南镇拱极路梅花路交界处 拱极路/梅花路往南 3m电信杆 

30 公园新村 26号 公园新村 26号 

31 中汇花园 小区东门 

32 零街二坊通济路 328弄 328弄 18号单元门 

33 北门路 51弄 17号 北门路路口 

34 听潮五村西门路 27号 小区东门出口 

35 听潮六村通济路 121弄 8号 4号单元门口 

36 城南路 114号西侧 城南路 114号西侧 

37 南欧城 南欧城地下车库 

38 听潮南路/迎薰路 听潮南路/迎薰路交界口东南 

39 听潮南路/迎薰路 听潮南路/迎薰路交界口东北 

40 大川公路/迎薰路 大川公路/迎薰路向东 200M 

41 大川公路/迎薰路路口 大川公路/迎薰路交界口西侧 

42 大川公路中心路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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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兴东佳苑 兴东佳苑地下车库 

44 沿河泾北路 50弄，北水上新村底楼进水 沿河泾北路 50弄靠河道 

45 供销三村(东门路与臭水浜二支路) 西侧居民楼墙面 

46 桃源二村 1-5 号楼惠南镇拱极路 3288 弄 桃源二村 1-5号楼 

47 丽水雅苑 后门口 

48 灶路村 187号 灶路村 187号 

49 惠东村 消防通道外 

50 金地城 正门南侧 

51 鑫通公寓 鑫通公寓边门外 

52 团结村 观海路瞿家港桥 

53 团结村 观海路团结路 

54 汇南村 南园路 166弄 13号 

55 汇南村 汇南村 112号西侧小路 

56 汇南村 惠新港桥大川公路 

57 城南村 宣黄公路惠乐路向南 200米 

58 城南村 城南 6组 640号 

59 城南村 城南 12组 

60 华丰筹备组 丰谷佳苑十字路口 

61 华丰筹备组 丰谷佳苑十字路口 

62 华丰筹备组 丰谷佳苑围墙 1 

63 华丰筹备组 丰谷佳苑围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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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华丰筹备组 丰谷佳苑围墙 3 

65 西门村 西门村大川公路 

66 农投公司 通济路拱亮路十字路口 

67 农投公司 南祝路拱拱秀路十字路口 

68 农投公司 通济路拱乐路十字路口拱 

69 农投公司 拱晨路 （加油站东面） 

70 农投公司 

南祝路拱为路十字路口（西面 50米 向

北小路） 

71 迎友路 迎友路售楼处东 

72 迎友路 迎友路五建西北 

73 迎友路 迎友路五建西南 

74 惠园路 大川公路惠园路 1 

75 惠园路 大川公路惠园路 2 

76 惠园路 大川公路惠园路 3 

77 惠园路 大川公路惠园路 4 

78 惠园路 大川公路惠园路 5 

(3)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含多级管理人员操作管理，接入智能分析功能，实时警戒，对疑似车辆进行预

警，以及存储录像来实现事件追溯。也为应急指挥中心提供精准、及时的信息图像支持。 

3、商超接入 

(1)租赁服务 







 17 

需要联网设备、防火墙及路由专线，摄像机 2台 

(2)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含通过增配专用设备及路由接入 4个大型商超（浦东商场、禹州广场、世纪联

华、豪布斯卡步行街）的主要监控，筛选主要通道出入口、电梯厅、消防通道的视频画面传

输至城运中心。 

4、无人机服务 

(1)租赁产品 

需租赁无人机机场 6台、无人机飞控平台 1 套、无人机数据处理平台 1套、无人机技术服

务（驻场人员）2人、无人机 AI比对服务 1项。 

(2)点位分布 

 

1号点位：以民乐城颐康名苑为中心，半径 2.4公里； 

2号点位：以秤和卫生用品公司为中心，半径 2公里； 

3号点位：以鹏润嘉苑为中心，半径 2.4公里； 

4号点位：以丹桂佳苑为中心，半径 2.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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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点位：海沈村为中心，半径 2.3公里； 

6号点位：以同治村为中心，半径 2.6公里。 

(3)服务内容 

机库常态化飞行、提供拆后监管（数字化建模+机场自动化巡查）、小区违建监管、工地

监管、渣土车和夜间施工监管、城市管理、交通巡查、道路巡检、客流保障、河道巡查、绿

化巡查、应急保障等无人机巡飞服务。 

5、车巡服务：车巡改装车辆 

(1)租赁产品 

一辆专业车辆服务及一名驾驶员。 

(2)服务内容 

包含车辆租赁费、保险费、维修保养费、管理费、车辆燃油费（每天巡查路程不超过 200

公里，月巡查路程不超过 6000公里）。提供车辆匹配驾驶员一人，如提供车辆出现故障，

将立即调配同型号车型，保障日常工作顺利进展。 

三、人员需求： 

人员配备一览表 

序号 岗位名称 建议配置岗位人数 基本要求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 有相关工作经验，具备中级职称  

2 无人机飞手 2 有相关工作经验，具有飞手证书  

3 工程师 2 有相关工作经验  

4 技术员 2 有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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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名称 建议配置岗位人数 基本要求 备注 

5 车辆驾驶人员 1 有相关工作经验  

 合计 8 有相关工作经验  

 

四、其他需求： 

需提供民用航空管理部门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五、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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